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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5 月 9 日 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行政院第七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召集人添枝         紀錄：國發會 張鎮修、何佑華 

四、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決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報告案 2：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實地查訪情形，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為強化花東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控管，請主管部會持續不定

期進行實地查訪；每年由主辦機關及主管部會依地方自治

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等相關法

規辦理獎懲，以加速計畫執行。 

報告案 3：藍色蘇花高速公路計畫評估結果報告案，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交通部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後續規劃參考，並評估藍色

蘇花公路效益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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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事項： 

討論案 1：花東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滾動檢討案，

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花蓮縣政府計畫核列如下： 

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1 
花蓮縣部落聚會所興

建計畫 
原民會 C 25,789 3,869 2,579 19,341 0 

2 
花蓮縣推廣優質國產

油茶實施計畫 
農委會 C 4,182 570 476 3,136 0 

3 

花蓮縣漁港機能改善

與多元化利用建置新

興計畫 

農委會 C 6,011 903 602 4,506 0 

4 
花蓮縣新建圖書館計

畫 
教育部 E      

5 
幸福花蓮智慧照護整

合服務計畫 
衛福部 D      

6 

花蓮縣智慧教育縮短

城鄉數位落差部落公

共網路服務計畫 

原民會 A1+C 6,000 1,982 1,018 3,000 0 

7 
花蓮縣智慧教育提升

計畫 
教育部 C 9,670 1,451 967 7,252 0 

8 
「樂活花蓮」智慧城鄉

播種計畫 
國發會 C 12,700 1,905 1,270 9,525 0 

9 

豐濱鄉生命文化園區

(立德公墓)興建工程

計畫 

內政部 E      

10 
花蓮縣提升偏遠地區

防救災效能計畫 
內政部 C 5,207 1,086 786 3,335 0 

11 
「花蓮動漫藝術村」培

育發展計畫 
文化部 E      

12 多元文化區域三生舒 原民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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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活計畫 (第二期) 

13 

花蓮縣智慧國土示範

先期計畫--整合應用

多元地理資訊推動智

慧治理 

內政部 A3+C 2,700 0 1,350 1,350 0 

14 
規劃興建花蓮運動觀

光園區計畫 
教育部 E      

15 

花蓮縣 103-107年度都

市計畫書圖重製整合

應用計畫(修正計畫) 

內政部 C 6,559 1,980 619 3,960 0 

16 
環境教育多功能園區

設置計畫 
環保署 撤案      

 

(二) 臺東縣政府計畫核列如下： 

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會議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1 
南迴山海秘境營造計

畫 
原民會 C 5,000 750 500 3,750 0 

2 
臺東縣池上鄉辦理環

保多元葬設置計畫 
內政部 C 4,711 646 432 3,233 400 

3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

納骨塔紀念公園設置

計畫 

內政部 C 1,575 206 138 1,031 200 

4 

臺東縣成功鎮公墓更

新及殯葬設施改善工

程計畫 

內政部 E      

5 

臺東縣成功鎮火化爐

具及空氣汙染防制設

施改善計畫 

內政部 C 2,106 299 200 1,496 111 

6 

臺東縣成功鎮白守蓮

公墓改造地景藝術營

造計畫 

內政部 E      

7 
臺東縣關山鎮懷恩園

區公墓改造工程計畫 
內政部 E      

8 

「幸福工作 樂在臺

東」勞工幸福有感提升

計畫 

勞動部 C 3,000 336 225 1,681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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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會議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9 
臺東健康生活好智在

計畫 
衛福部 A3      

10 
防癌智慧連線到點計

畫 
衛福部 A3      

11 

臺東縣衛生局所屬關

山鎮、鹿野鄉、太麻里

鄉及大武鄉衛生所辦

公廳舍修繕計畫 

衛福部 A3      

12 

臺東縣國中小英語人

才深耕及公立學校雙

語設置計畫 

教育部 E      

13 
東部生物經濟 6級產業

4.0計畫 
教育部 C 9,844 1,477 984 7,383 0 

14 

LBS臺東縣文化資產深

度旅遊 GIS資訊平台計

畫(第一期-史前遺址) 

文化部 E      

15 
臺東縣既有垃圾衛生

掩埋場活化計畫 
環保署 C 19,930 2,989 1,994 14,947 0 

16 
臺東好物資訊暨行銷

物聯網服務計畫  
經濟部 C 2,000 300 200 1,500 0 

17 
臺東縣蘭嶼鄉各村道

路及排水改善計畫 
原民會 C 14,650 2,198 1,465 10,987 0 

18 
臺東縣部落無線上網

寬頻服務計畫 
原民會 A1+C 7,050 2,315 1,210 3,525 0 

19 

臺東縣南島(南迴)原

鄉地方創生藝術文化

系列行動計畫 

原民會 E      

20 

臺東市公共自行車租

賃系統建置計畫可行

性評估計暨先期規劃 

環保署 A2      

21 
臺東縣垃圾焚化廠活

化計畫 
環保署 A2      

22 
蘭嶼開元港新舊港區

合併計畫 

交通部、 

農委會 
E      



5 

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會議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23 
臺東縣各消防據點增

設計畫 
內政部 C 15,400 0 3,850 11,550 0 

24 
特色風味小鎮營造計

畫(海端鄉、成功鎮) 
交通部 撤案      

25 
臺東縣「觀光慢城」旅

遊典範推動計畫 
交通部 撤案      

26 

臺東原動力─原藝起

飛計畫-子計畫 1：打造

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

館計畫 

原民會 撤案      

27 
花東在地風貌營建人

力培訓計畫 
內政部 撤案      

28 幸福戶政發展計畫 內政部 撤案      

29 
臺東健康農業人才培

育暨品牌提昇計畫 
農委會 撤案      

30 
臺東縣森林公園服務

升級經營管理計畫 
農委會 撤案      

31 臺灣獼猴防治計畫 農委會 撤案      

32 
臺東藍金深層海水及

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經濟部 撤案      

33 

臺東縣大眾運輸環境

提升計畫-子計畫 1：規

劃建置大武地區公車

營運路網計畫 

交通部 撤案      

34 
綠島鄉環島公車營運

補助計畫 
交通部 撤案      

35 
交通建設改善道路橋

樑品質計畫 
內政部 撤案      

36 
富岡濱海綠廊景觀大

道計畫 
內政部 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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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會議

核列

分類 

核列經費(單位：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37 
臺東縣健康雲資訊中

心計畫 
衛福部 撤案      

38 

探索美力臺東․遨翔

四季 young貌 ─ 建置

十項全能主題基地 打

造戶外探險遊樂天堂

計畫 

教育部 撤案      

 

(三) 本案經評定為 C 類且計畫總經費低於 5,000 萬元者，後續

請地方政府審查核定全期工作計畫書後(需副知主管部會

及國發會)，據以執行。 

(四) 本案經評定為C類且計畫總經費高於 5,000萬元（含）者，

後續請地方政府儘速提出全期工作計畫書送主管部會審

查核定後，據以執行。 

(五) 有關各計畫之實際工程經費，請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

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討論案 2：花東基金補助計畫運作機制調整案，提請討論。 

決   議：花東基金補助計畫運作機制修正如附件。 

 

八、臨時動議： 

提案 1：花東地區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計畫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決議： 

(一) 本案計畫方向原則予以支持，計畫內容請農委會參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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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意見修正內容。 

(二) 本案花東基金補助對象為農委會，相關設備產權應歸屬農

委會所有。後續執行請農委會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提案 2：花東永續旅遊自主門戶整合行銷計畫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交通部) 

決議： 

(一) 本案計畫方向原則予以支持，請交通部參酌與會代表意見

修正內容。 

(二) 本案花東基金補助對象為交通部。後續執行請交通部應依

相關法令辦理。 

九、散會（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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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4 次委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 楊委員珍琪 

（一） 有關「蘇花藍色高速公路可行性分析」簡報之結論，為免花東

地區在天然災害發生時求助無門，藍色蘇花公路平時即應扮演

支援及備援的角色。 

（二） 有關農委會所提「花東地區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營運計畫」，

計畫地點設置在花蓮光復糖廠，若農產品從臺東運送到花蓮的

產銷中心，其運送距離約為150公里，考量花東地區幅員遼闊、

貨物運送路途遙遠、加以臺東地區許多小農皆對加工產銷中心

有需求，建議另於臺東設立一個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或臺

東農產品可在運輸或加工成本上設立補貼機制。另對本計畫之

營運方式、會員來源及營運費用分配等項目，應詳加說明。 

（三） 上次會議曾提及之小型電動屠宰設施，建議能一併處理。 

二、藍委員振芳 

（一） 藍色公路並非針對麗娜輪，當初提案時除了交通，尚包括觀光、

人文等，臺灣為海島國家，應重視海洋方面之發展。 

（二） 交通部進行藍色公路之海運運輸角色定位時，將海運與陸運一

起比較，為何不將空運也納入，陸、海、空一起比？海運因有

其特殊性，不適合將其與陸運同時作比較。 

（三） 有關「推動藍色公路問題研析」簡報內容： 

1. 第 9頁所述「發展藍色公路代價太高」部分，當初本案提

案時是希望政府支持協助，不是全部都要用政府的能量或

經費來發展。 

2. 結論第 3點「為促進花東部觀光產業發展，獎助旅客搭乘

藍色蘇花公路運具」部分，看起來應該是持正面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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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如此?因為一般結論都很具體，這點看不太出來。 

三、夏委員禹九 

（一） 有關「花蓮縣智慧國土示範先期計畫--整合應用多元地理資訊

推動智慧治理」正射影像圖資系統使用權，請縣府說明計畫成

果為提供給花蓮縣民使用或公開讓全民使用。 

（二） 有關交通部所提「花東永續旅遊自主門戶整合行銷計畫」，係

屬救急性質，以目前計畫內容，後續如經費用完，航空公司是

否能持續投入？另計畫所提之績效指標相關數值，無法確認是

否值得補貼如此多經費，建議本案應提高觀光發展基金負擔比

率。 

四、黃委員啟嘉： 

（一） 請說明花東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滾動檢討案

之計畫審查摘要表格中，部分計畫「地方分類」、「中央分類」

或「推動小組幕僚建議分類」等欄位出現差異性之原因。 

（二） 對於相關建設計畫，同樣經費若在不同時間投入，將有極大的

差異，若計畫正當性與可行性高，建議相關計畫能儘早核定推

動，以提高計畫成果效益。 

（三） 建議花東機場也可成為臺灣國際門戶之一，可紓解桃園機場或

小港機場的旅客壓力，為花東地區帶來正面效果。 

（四） 有關最近新增之規定，基金計畫需先完成聽證程序後再提報部

分，請問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否也比照辦理？如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不比照辦理，請說明兩者之差異。 

五、張委員基義 

（一） 有關臺東南迴山海秘境營造計畫，建議相關計畫經費酌量提高。

另臺東是繼臺北之後第二個設置設計中心，也吸引國內許多熱

心設計師都前來共同參與，若臺東縣南島(南迴)原鄉地方創生

藝術文化系列行動計畫可順利推動，將有助於改善南迴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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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建議可予協助。 

（二） 有關蘭嶼開元港新舊港區合併計畫，縣府已委託專業團隊規劃，

評估報告約 400多頁，相關會議交通部港務局都有派員參加，

對於交通部表示不瞭解計畫內容部分，請臺東縣政府補正。另

本案計畫範圍除港口外，亦將陸域整體環境、港灣動線、觀光

發展等納入整體規劃。 

六、許委員傳盛 

（一） 肯定花東地區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計畫對花東地區農民有

貢獻，亦可培養農夫第二專長與加值利用。 

（二） 國際常見推動觀光係利用補貼航班的作法，目的為鼓勵航空公

司開設航班，以提高非首都圈或大都市的觀光旅遊人次。建議

花東定期包機補助計畫班次可以再增加，詳細情形可再討論。 

（三） 花東創意旅遊活動計畫建議加入 MICE產業(會展產業)，可讓

更多國內外與會者或團體到花東地區舉辦活動，以促進相關住

宿與消費成長等。 

（四） 有關藍色公路部分，船運為提供臺北-花蓮往返之另一種交通

形式，加以麗娜輪還可乘載遊覽車及一般汽車，在蘇花改尚未

完工前，某種程度上可提供輔助運輸的功能。 

（五） 藍色公路非僅針對麗娜輪，如其他業者對此航線有意願，也可

提出方案；另有關藍色旅遊補助方式，相關實施細節請再與交

通部觀光局討論。 

七、傅委員崐萁 

（一） 有關藍色蘇花公路係先前業者委託縣府所提出之計畫，本府針

對該計畫中央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港局及運輸研究所提出之

適法性問題，經府內法制單位審慎討論後撤回本案。另對交通

部評估報告中需增加中央及地方財政支出一節，花蓮縣政府已

聲明無相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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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法院獲各界對花東基金執行率低之詬病，並非質疑花蓮及臺

東縣政府計畫執行率低，而係針對花東基金補助核定比率低。

另有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若採競爭型補助對花東不可行，建

議採統籌分配稅款方式分配。 

（三） 有關部會針對縣府提案計畫之審查意見，建議能及早提供予縣

府，以利縣府能即時於會議中回復委員，加快計畫審議進度。 

八、黃委員健庭(陳副縣長金虎
代
) 

（一） 針對蘭嶼開元港新舊港區合併計畫，縣府已有評估報告，主要

係作為交通用途，且本案有助於蘭嶼發展，請交通部予以協

助。 

（二） 縣府相當重視殯葬設施改善，對於市區靠近海邊的公墓都已完

成遷徙，並改造成公園。殯葬設施改善除可改善當地環境，對

地區發展亦有幫助。 

（三） 花東地區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區位於花蓮縣光復糖廠，對臺

東農民會增加農產品運輸時間與成本，建議擬定相關配套措施，

以改善其便利性。 

 

九、廖委員耀宗 

建議農委會在規劃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區位時，應全盤性

的考量，並利用政府既有設施結合民間力量，以增加加工產銷中

心之效益。 

十、祈委員文中(王簡任技正基洲
代
) 

有關委員對於藍色蘇花公路所提意見，交通部將納入後續規

劃參考；另以目前海運經營模式，發展重點在於如何提升旅客將

藍色公路作為旅遊運具之意願，並輔導業者提高乘載率，進而達

到自給自足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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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黃委員金城(陳技監俊言
代
)： 

花東地區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計畫，目的在於提供花東地

區青農交流與學習的場域，至於農產品加工多元化的部分，目前

還需要進一步的規劃，未來若成效良好，可優先再於臺東設立一

個農產食品加工產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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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基金補助計畫運作機制 

提升審議效率及簡化審議程序 

一、 提升審議效率─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滾動檢討 

(一) 若不涉及原核定分類調整者，可視需要滾動檢討陳報行政

院。 

(二) 若屬新興計畫或涉及原核定分類調整者，於每年 6 月、12 月

彙整陳報行政院。 

二、 簡化計畫審議程序做法 

(一) 實施方案滾動檢討於推動小組審定後，國家發展委員會即將

審定結果提報行政院核定；地方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計畫內

容及總經費提出個案之全期工作計畫書，經核定後據以執行，

並簡化其核定權責如次： 

1. 低於 5,000萬元全期工作計畫書授權地方政府核定。 

2. 5,000萬元(含)至 2億元全期工作計畫書由主管部會核定。

全期工作計畫書經核定後，除地方政府要求修正計畫外，

後續年度不再額外辦理計畫內容之審查。每年度視計畫執

行進度覈實撥款。 

3. 2 億元(含)以上計畫無需再送國家發展委員會專案審查，

由主管部會核定全期工作計畫書，程序同前項。必要時，

主管部會可要求地方政府每年提送年度工作計畫書進行

檢核。 

(二) 實施方案個案計畫之全期工作計畫書修正，在不變更行政院

核定計畫工作重點、期程、經費分攤比率及不增加總經費之

前提下，無需再陳報行政院，僅需由地方政府修正全期工作

計畫書，並依前開經費規模授權方式，提送主管部會或地方

政府核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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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計畫」管考作業簡則 

壹、目的 

依據「減、併、簡」管考簡化原則，強化分層負責，落

實地方自主管理及中央績效管考、風險控管，俾提升政府整體

效能及計畫執行績效。 

貳、管考策略 

          強化自主管考，落實分層課責； 

               善用差別性管考，提升執行績效 

計畫主辦機關善用常態性協調督核機制，定期召開檢討

會議，協調解決執行問題，以落實自主管理；主管部會負責統

籌督導、協調及推動等事宜，按季追蹤列管計畫執行進度，並

辦理年度績效檢討作業。 

參、推動機制 

一、平日控管 

(一)計畫之督導 

請主管部會隨時掌握所管計畫之執行情形，儘早發掘

潛在問題預為因應，督導主辦機關檢討進度落後計畫之原

因及改進對策，並對遭遇困難之計畫適時加以協助。 

(二)落後計畫之處理 

1.請主管部會對進度落後或預算執行率低之計畫，協助主辦機

關研提對策及限期改善，如進度嚴重落後者，請簽(提)報首

長，請簽(提)報首長、專案檢討或提報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

推動小組，協助改善。 

2.對於流廢標比率高之計畫類別，主管部會應輔導主辦機關優

先參照採購法第 22條第一項規定，採行限制性招標，避免

一再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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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廢標 2次(含)以上之計畫，主辦機關應函知主管部會協助

解決，並檢討退場機制。 

二、查訪與協調 

請主管部會不定期進行實地查訪或專案檢討，掌握計畫

實況及協助解決問題；跨機關之困難問題，得提請行政院花

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協調處理。 

三、每季執行檢討(1、2、3季，第 4季併年度績效檢討) 

(一)主辦機關 

每季彙整資料（含執行進度、預算支用、關鍵查核點達

成情形、落後原因及因應對策等資料），簽陳機關首長或提

專案會議、主管會報檢討，並將簽報紀錄影送主管部會，

俾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主管部會 

按季追蹤列管計畫執行進度，就進度嚴重落後計畫分析

落後原因，並檢討標案發包情形，適時至行政院花東地區

發展推動小組報告。 

四、年度績效檢討 

(一)主辦機關 

研擬年度績效檢討報告(含執行進度、年度指標達成情

形等)，簽陳首長核可後，於 1月中旬前送主管部會彙整及

初核。 

(二)主管部會 

督導主辦機關於期限內辦理績效檢討報告，並於 2月底

前完成彙整與初核送國發會。 

(三)國發會 

彙總年度績效檢討報告，視需要邀集主管部會研商或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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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說明。 

肆、獎懲 

每年終由主辦機關或主管部會依地方自治及「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辦理獎

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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